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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86 年 10 月間，司法官訓練所 35 期的菜鳥們，面

臨分發地點的抉擇，為了省卻在故鄉台南的人情包袱，卻

又不想離家太遠，我選擇了高雄地檢作為人生第一個正式

職場。在決定分發單位當日，我上前在那張大大的分發單

位表（正式名稱已經忘了，大概是諸如此類的名稱吧）「高

雄地檢」這一欄填上自己姓名，想不到竟搏得滿堂采。因

為 35 期同學家住北部著居多，而名次稍後家住北部的同

學，原已作好心理準備要往中南部發展了，想不到還有機

會能離家更近一步，算是意外的驚喜。只是當後來已出家

的棟杰大師放棄中北部而選擇台東地檢時，大家更開心，

他所獲得的掌聲與叫好聲簡直震耳欲聾。對於放棄熱門志

願造福他人的同學，大家總會給予最多的掌聲。

記得在訓練所的導師曾這樣形容檢察官這份工作：在

這世界上，你很難找到第二份工作能樣檢察官一樣，能給

初入社會的你如此多體驗人生的機會，能讓你在短時間內

累積人生經驗，快速成長，並在一開始就給你這份高薪。

分發到雄檢後，在案件偵查過程中，曾看過為了金錢而反

目的兄弟、父子、母女，也看過為了飢餓的子女而到超商

偷一塊麵包的父親；在相驗工作中，體驗到生命的脆弱與

無常、生離死別的悲慟，也看到為了私欲或情緒，就能隨

意剝奪他人生命的黑暗人性。這些工作經驗，能讓人更加

珍惜身旁親友，也能讓人更加堅定追求光明的意念。我常

覺得，對於初出茅蘆的我而言，檢察官這份工作帶給我的，

早已遠超過薪水單上的數字了。

在大學念法律系時，對於未來的人生，我曾想像未來

可能去當個學者、律師或法官，就是沒想過當個檢察官。

一直到考上司法官後，在學習期間，尤其是第二階段在台

中地檢的實習，讓我有機會看到不畏強權與政治勢力，先

後偵辦市長、財閥以及數十名員警的檢察官，後來卻因為

政治勢力的反撲而被他調、冷凍起來，讓我有機會看到應

該是獨立的司法，其實然面與應然面的距離有多大，讓我

開始覺得年輕時若不到檢方來磨練對抗權貴的膽識，人生

將會有所缺憾，我也才開始把決定檢察官這份工作，當作

司法官生涯的起點。不過，因為在法律系所受教育一直著

重在理論與法律之解釋，心裡還是會嚮往當個「有權解釋」

的法官，幻想著能寫個劃時代的判決讓學界討論。所以，

在分發時，也同時決定在歷練幾年後，就要轉任院方當法

官。但是，在當了六年檢察官後，對司法生態已有大致上

的了解，心態也有所轉變，雖然轉任法官的想法不變，但

溝通協調，告知各指導老師有關「雙指導老師

制」之運作精神與方式，尋求指導老師之認同

與配合！

幸好!「雙指導老師」實際運作下來，學員

們原先擔心的現象並未發生！學員們都積極的

向各指導老師學習，而且學員們普遍也反應:

「雙指導老師制之運作，是不錯的!」。另外，

指導老師間對學員們之指導與指導老師相互間

對指導時間與指導事務之協調，也是相當順

暢！至此，對邢檢察長之睿智－勇於裁示創新

之「雙指導老師制」，真是深表敬佩!

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所長林輝煌於今年2月

23日來高雄訪視高雄學習組時，也作了如下之

訓示:「高雄院檢的指導模式，是所方一直要求

的多元目標，不要只單一的跟一個老師學習，

要找尋適合你個性、法律規範可以一致的方式

手段，應該要跟不同的老師學習。」林所長的

訓示與邢檢察長之裁示可說是理念一致而相呼

應，足以顯現「雙指導老師制」除了是今後全

國各地檢署指導學習司法官學習宜採行的運作

典範，亦是讓學習司法官獲取最佳學習成果的

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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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作為人生階段歷練的動機，已超過作為終生

職業的想法，心中早已存有會再回來當檢察官

的念頭。於是，在檢方送了實任審查書類後，

就申請轉任而被派到高雄地院當法官。

在到高雄地院之前，就聽院方同學說高雄地

院是「艱困地區」，與台東、金門、澎湖等「偏

遠地區」列為同一等級，都是讓法官視為畏途的

法院。雖然在檢轉院的相關規定上並沒有明文，

然而，司法院甚至將調任高雄地院作為檢轉院

的實質條件，因為實在沒有法官想平調到雄院。

在未轉任前，我還無法完全理解其原因，為什

麼一個僅次於台北市的直轄市法院會變成艱困

地區？等到實際到任後，才發現高雄地院所以成

為艱困地區的原因，實來自內憂、外患。其內憂

在於事務分配制度的混亂與不公，事務分配規

則年年改，時有為維護原有同仁權益而犧牲新

派、轉任同仁權益之情事；又無「帶便當條款」，

遇到繁雜難辦的案件，只要轉到非刑庭就可以交

給後手辦，以致於一些陳年爛案因此一再交接

給新派、轉任之同仁。至於外患，就不能不提

雄檢的老問題--「三行起訴書」、「有字天書」。

雖然現在雄檢的起訴品質已大幅改善，這些情

形現在幾乎已成絕響，但品質的改善通常比制

度的改變還來得更慢。在初到雄院時，犯罪事

實只有三行的起訴書，還真的讓我看到了幾件，

至於讓法官完全看不懂的有字天書，也不是絕

無僅有，這些都讓雄院的法官吃足了苦頭。至

於外患的另一個原因，就是高雄院檢所共同面

對的 -- 無止無盡的案件。高雄縣市所有刑事案

件，只有一個地檢、一個法院來辦理，案件之

多、負擔之重是可以想像的，但司法行政的管

考卻不曾因此而有所放鬆。檢察官為求快速結

案，降低未結數字，除了蒐證上會打些折扣外，

也無法再花太多的時間為當事人尋求解決紛爭

之道，無法讓案件轉向而不進入通常訴訟程序。

因此，雄院刑庭法官的辦案負荷，乃冠絕全國。

再加上 92 年 9 月開始實施的交互詰問及全面合

議制度，更讓雄院雪上加霜，也讓全國法官視

雄院為畏途，雄院也因此成為艱困地區，創下

連續多年無法官平調的紀錄。

在雄院刑庭三年多，尤其是擔任審判長後，

每週開七個審判庭，每天的生活就是宿舍、辦公

室、法庭，除了案件外，與外界少有其它接觸，

在法院的象牙塔中，有時會覺得離現實的社會好

遠。在女兒將滿一歲那年年終，熬夜加班到元旦

凌晨四點半，地下停車場已上鎖，且整個院檢大

樓找不到一個人來開停車場的門，車子開不出

來。走到市中路及河東路，也都叫不到計程車，

只好走路回家，途中還遇到許多跨年狂歡後的

年輕人，等到回到家中時已經六點多了，差點

耽誤到遊花東為女兒慶生的行程。又想到女兒

二歲後，晚上就該接回家，不宜再全日託褓姆

照顧，以免親子感情疏離。如果繼續待在刑庭，

白天被綁在法庭上，晚上則有加不完的班，實

在無法兼顧家庭，不像檢察官的工作較有彈性，

只要自己安排好加班的時間，不至於會耽誤到

接送小孩的時間。再加上雄院有被推舉為審判

長不能拒絕的內規，調民庭無望。更重要的是，

對檢察官的工作始終無法忘懷，所以，在 96 年

就再申請轉任檢察官，而再回到雄檢。

這些年來，檢方一直處於風雨飄搖的處境，

相對地，法官的保障就較為穩定。所以，在申

請轉院時，部分檢方同仁也認為我貪圖法官的

穩定保障，而半戲謔地稱我為叛徒；在申請轉

回檢方時，更有部分同仁視我為昇遷競爭對象，

認為我是為了昇遷而回任。我一直很難理解的

是，大家似乎把轉任這件事看得太嚴重了。在

法院，民、刑庭法官間轉來轉去是極為平常的

事情，而檢察官、刑庭法官間工作性質的差異，

恐怕還比不上民事、少年法庭法官與刑庭法官

間的差異吧，轉任應該是沒什麼大不了的，不

必太嚴重看待。

因為走過院檢這一遭，也體會到當法官和當

檢察官的不同，除了「法院被動，不告不理；

檢察官主動，知有犯罪嫌疑即應開始偵查」等教

科書或學術論文上的標準答案外，個人覺得有

時還有一些心態的問題。當然，法官與法官間，

或檢察官與檢察官間，看法與心態往往也都不

同。部分的法官與檢察官，看法與心態就不見得

有多大差異。談到法官與檢察官心態上的不同，

僅指部分的法官與檢察官之間，只是不知道這

一部分，是大部分還是小部分。

在院方的經歷讓我有一些感觸，院檢雖系出

同門，受同樣的訓練，但卻常常因為對事務的看

法不同，而相互嚴厲批評，或許是因為各自在自

己的職位上去看待事務，在工作上既沒有共同經

驗，也不會設身處地去思考彼此立場吧。雖然，

有一種說法是院檢各司其職，沒有必要瞭解對方

的想法，但身為檢察官，如果不知道法官的想

法，在訴訟上要如何去說服法官贊成你的說法；

而身為法官，如果不知道當事人的想法，不知

道這個社會的價值觀是多面向的，又如何在不

同價值產生衝突時，在不同價值間作一妥適的

衡平判斷。不管是法官還是檢察官，要當一個

好的司法官，並不是只有引用一些最新最炫的

理論或辦出一些大案就好了，如果不能體認到

社會存在許多應受保講的不同價值，只重視某

一價值，而忽略應受同等重視的其它價值的話，

那麼手中司法的天秤就很難期待它是平衡的。

我一直認為司法人員一定要避免單向度思

考，也要避免自以為是，能夠在不同崗位上從

不同角度看待、思考同一事物，會有助於多向

度思考，會更有助於在不同價值產生衝突時，

作出衡平的判斷。雖然在制度上院檢各司其職，

各有相互監督、制衡的功能，不必強調院檢一家

或院檢合作，但從司法官養成的角度來看，人

員的交流有其必要。「屁股決定腦袋」是人性，

要降低屁股對腦袋的影響程度，只有讓這個屁股

多坐過幾個不同角度的位置，腦袋才比較容易

看得到不同的事務，才不致於流於偏執。但是，

很遺憾地，這些年司法院一直想推行純種法官

考訓的「司法的種族隔離政策」，似乎只要讓

法官與檢察官的考訓切得乾乾淨淨的，沒有半

點關係，就能提昇司法公信力，好像司法弊病

的根源就來自於法官與檢察官系出同源所致，

更似乎認為只有純種的法官養成訓練，才能培

養出一個好的法官。這種本位思考，實不知依

據何在。不管是英美或歐陸，應該都沒有「法

官越純種越好」的說法才對吧。現今的司法官

考訓方式，對培養司法官的經驗而言已嫌不足，

現在不但不思考如何加強歷練，卻想連這一點

小經歷都要剝奪，好像到檢方來歷練一下就會

傳染什麼毒素一樣，這樣的心態實在令人擔心，

由衷希望司法的白澳政策，不要真的出現在台

灣。否則，恐龍只會繼續稱霸地球，哺乳類動

物很難在陽光下找到生存的空間。

　愛河畔／蕭秀芝


	序+署史76
	人物專訪檢察官文章76
	行政薪傳76
	柔性司法76
	雄檢映象76
	第五章大事記76
	署史展望76.pdf



